
討論文件  
2017年3月28日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鼓勵物業業主參加「招標妥」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述有關讓物業業主以優惠費用參加市區重

建局(市建局)的「招標妥」樓宇復修促進服務的財政預算案措施。   
 
 
背景  
 
2. 政府的一貫政策是推動私人樓宇業主妥善維修保養其物業。

香港樓宇漸趨老化，預計到了2046年，每兩幢樓宇中便有一幢樓宇樓

齡達50年，因此，妥善維修保養樓宇日形重要。然而，不少物業業主

因為缺乏技術專業知識，在為其物業進行維修保養工程的過程中感到

困擾。在某程度上，這情況會令業主卻步，不願進行所須的維修保養

工程，從而令樓宇安全事故的潛在風險愈來愈高，造成深遠影響。  
 
3. 因應市建局在推動樓宇保養 1方面的法定角色，並參考其在管

理各項為物業業主而設的樓宇維修支援計劃方面的豐富經驗 2，市建局

在2016 年5月推出「招標妥」計劃，以加強對物業業主提供有關樓宇

維修保養工程方面的技術支援及專業意見。在「招標妥」計劃下，市

建局為參與業主組織提供下述服務  –  
 
 

                                                 
1 市建局是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 (第 563 章 )成立的法定機構。市建局在該條例下其中

一個宗旨，是「透過促進對個別建築物的保養和改善，從而防止香港的已建設環境頽

敗」。市建局在 2011 年公布的《市區重建策略》中重申了這個角色。《市區重建策略》

訂明，「市建局會以推動有需要維修的樓宇進行復修為其核心業務之一，並會向業主提

供技術和財務支援，以鼓勵業主妥善保養和維修物業」。  
 
2 市建局一直推行多項計劃，支援業主進行維修保養工程，例如「樓宇更新大行動」及

「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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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向他們提供一套「自助工具」，指導他們組織樓宇維修和保

養工程。該等工具包括各種指引及文件範本，以協助業主組

織按恰當採購程序委聘承建商進行工程及委聘顧問監督工

程，亦包括其他要訣和指示；  
 

(b)  安排一名獨立第三方專家，向他們提供意見，包括所需進行

工程的一般範疇及工程費用的預算。他們可根據專家的建

議，評估工程的投標價格是否合理；以及  
 

(c)  設立一個電子招標平台，供他們就委聘承建商進行招標程

序。通過電子招標平台邀請及接收投標意向書和發出招標文

件，並在開標前把有意投標者身分保密，可望減低別有用心

的不良分子操控或干擾招標程序的風險。  
 
4. 目前，參與計劃的業主組織須向市建局繳付費用，收費根據

參與大廈的住用及非住用單位數目(不包括車位)及住用單位的每年平均

應課差餉租值而釐定，每宗申請個案的收費由25,000元至160,000元不

等，收費亦反映市建局提供這項服務的部分成本。有關「招標妥」計

劃的更多資料載於附件。 
 
5. 自2016年10月起，「招標妥」計劃的申請資格放寬至涵蓋全

港所有私人住宅／商住樓宇，不論樓齡和平均應課差餉租值的金額。

截至2017年2月22日，市建局共接獲48份有效的「招標妥」計劃申請，

當中39份已獲批准，涉及20 235個住宅單位。  
 
 

鼓勵物業業主參加「招標妥」計劃   
 
6. 我們認為「招標妥」計劃具有成效，能加強物業業主進行樓

宇維修保養工程的信心，並能配合其他部門及機構的工作，減低維修

保養工程中出現圍標情況的風險。儘管如此，我們明白部分物業業主

仍會因為成本或其他考慮因素而不願意參加「招標妥」計劃，因此，

對比所有由物業業主進行的樓宇維修保養工程，目前參加該計劃的項

目數目所佔比例，相對偏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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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協助更多物業業主取得進行樓宇維修保養工程所需的技術

支援，我們已在2017-18年度的預算草案中包括3億元的撥款承擔額，

讓物業業主以優惠費用參加「招標妥」計劃，目的是鼓勵更多業主參

加計劃，以期令該計劃有一定數目的參加者；此舉除了可培養進行樓

宇維修保養項目的最佳作業方式外，亦有助減少圍標集團干擾樓宇維

修保養工程市場的空間。  
 
擬議優惠費用  
 
8. 正如上文所述，參加「招標妥」計劃的業主組織目前須就每

宗申請繳付一筆為數25,000元至160,000元不等的費用。優惠計劃會採

用以下的分層收費模式，釐定參加計劃的業主組織所須繳付的費用  – 
 

層級  樓宇住用單位的  
每年應課差餉租值  

平均數 (1) 

現行費用  
(按業主  
組織計) (2) 

優惠費用  
(按業主組織計) (2) 

1 
少於 120,001 元 ( 市區 ) 或
92,001元(新界) 

25,000元至

75,000元  
1,250元至3,750元  
(現行費用的5%) 

2 
120,001 元 至 $300,000 元

( 市 區 ) 或 92,001 元 至

160,000元(新界) 50,000元至

160,000元  

10,000元至32,000元
(現行費用的20%) 

3 
超過 300,000 元 ( 市區 ) 或
160,000元(新界) 

25,000元至80,000元
(現行費用的50%) 

註釋(1)  市區   —  港島、九龍、沙田、葵青及荃灣；   
新界區  —  新界但不包括  沙田、葵青及荃灣  

註釋(2)  視乎單位數目而定  

 
9. 我們預計參加「招標妥」計劃的樓宇多為樓齡逾30年的住宅

／商住樓宇。目前，本港約有21 000幢這類樓宇，這些樓宇均有可能

受惠於擬議計劃。當中，約九成屬於上述第1層級或第2層級的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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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計劃  
 
10. 我們會伙拍市建局，以優惠費用推展「招標妥」計劃。當

中，在該伙拍安排下，市建局會繼續負責管理該計劃，亦會繼續承擔

計劃所須的一般行政費用，例如法律費用和核數師費用，以及市建局

員工開支。市建局亦會按現時水平，繼續承擔該計劃下首100個申請個

案 3的實付費用  (例如委聘獨立第三方專家，向參加計劃的業主組織提

供意見的費用 )。至於政府一方，我們會利用該筆3億元的政府撥款，

按實報實銷方式，向市建局發還該局向業主組織提供的優惠。此外，

由於我們預期優惠費用會吸引更多業主組織參加「招標妥」計劃，因

此市建局或須支付額外的實付費用，以委聘服務提供者處理增加的個

案，即每年首100個申請個案以外者。我們會按實報實銷方式，向市建

局發還這些額外的實付費用。  
 
11. 政府對「招標妥」計劃的財政承擔，視乎接獲的個案數目及

參加計劃的不同層級樓宇的數目而定。按每宗個案撥款10萬元的粗略

估算，該筆3億元政府撥款在5年間可讓約3 000個業主組織 (或約4 500
幢樓宇，因為每宗申請或可涵蓋多於1幢樓宇)受惠。  
 
12. 我們會按實報實銷方式，分期向市建局發放 3 億元的政府撥

款。市建局會開設獨立的銀行帳戶儲存有關款項，所得的利息會投放

在該計劃。市建局須定期向政府提交進度報告，匯報獲批申請數目、

發還市建局的優惠費用、市建局支付的額外實付費用，以及政府所要

求的其他資料。市建局亦會安排有關人員審核其帳戶及運作情況。

「招標妥」計劃的帳目會由獨立的核數師進行年度審計。政府與市建局

會簽訂合作備忘錄，詳細訂明雙方伙拍協議的條款。  
 
 
未來路向  
 
13. 視乎《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的審議情況，我們的目標，是

在2017年第3季實施優惠費用。  

                                                 
3 市建局在本計劃下的目標為無論是否獲批 3 億元政府撥款，每年均會接納 100 個「招標

妥」計劃申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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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14. 請委員就上述建議提出意見。  
 
 
 
發展局 
2017年3月  
 
 

  



附件  
 

「招標妥」樓宇復修促進服務  
 
服務內容  
 
由市建局安排的主要服務包括  – 
 

(a)  提供《自助工具》手冊(DIY Tool-kits) —  當中包括招聘認可人

士／註冊檢驗人員及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之標準範本及建議／強

制性條款與條文，以及其他籌組樓宇復修工作的相關指引及提

示；  
 

(b)  安排為成功的申請人聘請獨立專業人士。該獨立專業人士將根據

服務協議及三方協議所訂明，在服務的不同階段就樓宇維修工程

提供專業及技術意見，並為相關維修項目作巿場估算；  
 

(c)  安排獨立專業人士，審閱由認可人士／註冊檢驗人員準備之勘察

報告、招標文件、成本估算及標書分析報告，並提出意見；  
 

(d)  以代理人身分提供電子招標平台供申請人招聘註冊一般建築承建

商；  
 

(e)  以代理人身分為申請人聘請註冊會計師 (或獨立專業人士 )以處理

開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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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收費  

 
此服務乃收費項目，旨在收回部分營運成本，其收費的計算方法如下  – 
 

 服務收費(港幣) 

樓宇組別  第一類別收費  第二類別收費  

1 單位數目400個或以下  50,000元  25,000元  

2 單位數目401-800個  100,000元  45,000元  

3 單位數目801-1200個  130,000元  60,000元  

4 單位數目1201個或以上  160,000元  75,000元  

註：  單位數目包括住宅及商業用途之單位(車位除外)，而計算單位數

目乃按申請人樓宇之「入伙紙」或大廈公契內所示的數目，以較

高者為準；及如「入伙紙」及大廈公契內的單位數目均不清晰，

則會以申請人提交申請時在土地註冊處的紀錄作準。  

 
第一類別收費：申請樓宇的住用單位平均每年應課差餉租值超過

120,000元(市區)／超過92,000元(新界區)；  
 

第二類別收費：申請樓宇的住用單位平均每年應課差餉租值為

120,000元或以下(市區)／92,000元或以下(新界區)。  
 

* 巿區  —  港島、九龍、沙田、葵青及荃灣  
新界區 —  新界但不包括沙田、葵青及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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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流程  
 

 


